附件1.1

申报材料编制及报送说明

1、 申报单位应根据申报指南及其附件要求进行申报材料编制、出具相关文件材料。所有申报材料数据及情况应保证真实、全面、准确，不得虚报、漏报、选择性填报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单位需要将全套申报材料连续编码并列出目录，务必添加对应页码，纸质版规范打印装订成册并附清单。
3、 纸质材料需要装订成册并附清单，按照遴选公告的要求提供4套，申请材料建议双面打印，均需加盖申请人骑缝章。
4、 电子版申报材料扫描件请同步发送至邮箱。
邮箱：wl20240618@163.com
5、 申报单位需要在2026年5月14日18:00前将申报材料纸质文件快递至：
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长沙光明路103号4幢112号
联系人：周小姐
联系电话：13828062686
未完成申报材料递交、逾期递交或未按规定的格式、数量和形式递交申报材料的均不予受理。申报材料中各类数据的基准日为2025年12月31日。

